[bookmark: _Hlk199507321][bookmark: _GoBack]（2017年6月5日档案馆馆务会议通过 
2025年6月3日档案馆馆务会议修订）
为了规范我校人物和实物档案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实物档案数字化规范》（DA/T89-2022）《归档文件整理规则》（DA/T22-2015）等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基本原则
档案馆面向各单位、校友及其亲属、社会各界等征集人物和实物档案。征集工作依据自愿原则，人物和实物档案的捐赠人或移交人应当保证档案资料的原始性和真实性。
二、人物档案征集范围
我校人物档案是具有我校学习或工作经历、为国家和社会作出突出贡献、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知名人物在教学、科研、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载体的原始记录。
建档对象如下：
（1） 为国家和社会作出突出贡献者（如抗战老兵、清华英烈、“两弹一星”元勋等）。
（2） 国家或国际科技、教育、文化、体育等重大奖励获得者。
（3）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文科资深教授和其他知名学者。
（4） 历任校长、校党委书记。
（5） 在国内外享有声誉的知名校友。
（6） 为学校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知名人士。
征集范围如下：
（1） 反映人物经历的材料，如活动记录、日记、书信、履历、传记等。
（2） 反映人物工作成就的材料，如手稿、笔记、批注、讲义、教案、论文、报告、教材、著作、作品等。
（3） 反映人物身份、荣誉的材料，如证件、聘书、委任状、任命书、代表证、证书、证章、奖状、奖章、奖品等。
（4） 反映人物工作、活动的图片音像材料，如照片、底片、录音、录像等。
（5） 与人物相关、有保存价值的实物材料，如印章、文具、眼镜、图书、他人赠送的礼品等。
（6） 与人物相关的祝贺或纪念活动的材料，宣传报道材料，他人撰写的回忆文章、图书等。
三、实物档案征集范围
我校实物档案是单位或个人在教学、科研、管理、学习、生活等活动中形成的对学校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记录。具体范围如下：
（1） 党和国家领导人、社会知名人士给学校及校内各单位的题字、信函、书籍、礼品等实物。
（2） 学校重要活动和重要事件相关的实物。
（3） 学校获得的证书、奖状、奖章、奖牌、奖杯等实物。
（4） 学校及各单位作废的印章、牌匾等实物。
（5） 反映学校历史发展的校徽章、纪念章、新生入学资料、学生证、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工作证、教案、教材、试卷、笔记、票据、图表、照片、画册、刊物、师生员工学习工作用品等实物。
（6） 其他应归档的实物。
四、档案接收
（1） 档案捐赠
[bookmark: _Hlk199165046]人物和实物档案资料的所有者或其代表向档案馆捐赠人物档案资料，由档案馆整理后列出捐赠清单，一式两份，并由双方签字留存。档案馆向捐赠人颁发捐赠证书。
（2） 档案移交
校内各单位向档案馆移交人物和实物档案资料，须填写档案移交清单，一式两份，双方在移交清单上签字后，进行移交。
五、档案整理
（1） 人物和实物档案一般只接收原件，重要资料如果无原件，可接收复制件。
（2） 人物和实物档案以“件”为单位整理归档，分别编制清华大学人物档案数据目录、清华大学实物档案数据目录。编目应准确、详细，符合档案著录标准，便于检索和利用。
（3） 每位人物的档案，按综合材料、教学活动、科研活动、社会活动、其他材料等内容，整理排序并编号。编号规则如下：
1． 盒号，为人物档案盒的总序号。
2． 件号，为每盒内的件序号。
3． 档号，由11位数字组成，共分四层，格式为：ABCDEFGHIJK。
第一层：第一、二位数字AB，为人物档案类代号。用“16”标识。
第二层：第三、四、五位数字CDE，为人物序号。按归档时间的先后排序。
第三层：第六、七、八位数字FGH，为该人物档案盒序号。
第四层：第九、十、十一位数字IJK，为该人物档案盒内件号。
（4） 实物档案按归档顺序整理并编号。编号规则如下：
1． 盒号，为实物档案盒的总序号，由“实”+实物档案盒号组成。
2． 件号，为每盒内的件序号。
3． 档号，由“实”+实物档案盒号+盒内件号组成。
（5） 归档人物和实物档案经整理后装入档案装具，并制作卷内目录、档案盒脊及备考表。
六、档案保管
档案馆配置适宜安全保存档案的专用档案库房，配备防火、防盗、防水、防光、防尘、防有害气体、防有害生物以及恒温恒湿等必要的设施设备，确保档案的完整和安全。
七、档案数字化
（1） 人物和实物档案数字化指采用扫描、拍摄等方式对人物档案进行数字化加工将其转化为存储在磁带、磁盘、光盘等载体上的数字文件，并按照人物档案的内在联系建立目录数据与数字文件关联关系的处理过程。
（2） 人物和实物档案数字化应遵循人物档案管理客观规律，根据人物档案整理顺序依次开展数字化工作。数字化应真实反映人物档案的有关信息，最大程度展现档案原貌。
（3） 应加强人物和实物档案数字化各环节的安全管理，建立问题反馈机制，对档案数字化工作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和修正，确保档案实体和档案信息的安全。
八、档案利用
（1） 人物和实物档案根据档案内容及捐赠人意愿，分为开放档案和未开放档案。
（2） 人物和实物档案的捐赠人享有所捐赠档案的优先利用权。
（3） 校内外单位凭介绍信，注明档案利用目的，个人凭有效身份证件，可查阅开放档案。摘录、复制开放档案，应经档案馆同意。
（4） [bookmark: _Hlk199165535]未开放档案一般不提供利用。
（5） [bookmark: _Hlk199165627]校内外单位因工作需要希望提供人物和实物档案复制件或电子版，可凭介绍信，向档案馆提出申请。申请通过后，利用者填写档案利用协议，经利用单位与档案馆代表人签字盖章后，方可利用。
（6） 校外媒体拍摄人物和实物档案，经学校新闻中心同意后，可凭介绍信，向档案馆提出申请。档案馆根据申请理由和档案内容决定是否提供，必要时应报经学校主管领导同意。利用者填写档案拍摄协议，并仅限在协议规定范围内利用该档案，并须在利用时注明“原件为清华大学档案馆藏”等字样。
（7） 校内单位利用人物和实物档案原件，可凭校内介绍信及利用者有效证件，向档案馆提出申请。申请通过后，填写档案利用协议，注明利用目的与利用时间，并在规定时间内归还。校外单位一般不提供档案原件外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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